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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

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体局教育科研机构、市属各学校教科研部门：

为充分发挥教育科学研究在我市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强

市建设进程中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立足基层需求，根据有

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

研究工作。现将课题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设立教科专项、教育财会专项、教育招考专项、学前专项、

齐鲁三名领军教师专项、教师教育专项、学生资助专项、中职学

校教材建设研究专项、中小学研究阅读专项，以及对口支援专项

等十大专项课题，形成《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

选题指南》（附件 1），鼓励申报人员针对我市教育发展中的难

点、热点和堵点问题开展研究，强化基础研究，鼓励各级各类学



校教师、教科研人员协同攻关。不支持以编译著作、编写教材、

编写丛书、编写工具书等为直接目的课题研究。

二、申报要求

（一）申请人条件

重点课题负责人必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是各

县（市、区）教育科研机构人员，且具有承担并完成过市级及以

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其他类别课题申请人对职称不作要求。

（二）选题要求

本次申报严格参照《选题指南》，不得变动课题题目，且不

得变更课题类别。

（三）其他条件

1.课题负责人本年度只能申报 1 项，且不能列入其他课题组

成员参与申报；课题组成员本年度最多参与 2 项课题申报。重复

申报将取消申报资格。

2.凡主持省级、市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未结题者，不得申报。

3.凡以已结项的各级各类课题为基础申报者，须在《评审书》

中注明所申报课题与已承担课题的联系和区别。

4.申报市级课题的课题负责人必须是曾承担或参与县级及以

上课题研究且结题的人员。课题研究团队人员应为 4—9 人，一般

4人以下或 9 人以上的不予立项。

5.不得与已出版、已结题研究成果基本相同的内容申报本次



课题。

6.申请人需填写《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申

请评审书》（附件 2）和《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

题设计论证匿名活页》（附件 3）,并将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提

交所在辖县（市、区）教科研机构和各市直学校。

三、申报数量

东昌府区 20 项，临清、冠县、莘县、阳谷县各 15 项，茌平

区、东阿县、高唐县各 10 项，开发区、高新区、度假区各 5 项，

市直各学校限报 1 项。满足“教育招考专项”“齐鲁三名领军教

师专项”申报条件的人员可不占名额。

四、申报程序

各县（市、区）教育科研机构和市直各学校按规定的数量要

求，对拟推荐的课题进行组织初评，并于 11 月 27 日前将申报材

料（附件 2、3）及汇总表（附件 4）报市教科规划办。各单位逐

级统一上报，不受理个人申报。市教科规划办统一组织评审。

五、注意事项

1.本次获准立项的课题需在 2 年内完成。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位要加强课题管理，对课题研究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2.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

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 3 年申

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凡在课题申报和评审过



程中发现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除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外，

均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取消 3 年申报资格。

3.本次申报工作的评审采用匿名方式，匿名活页不得出现县

区、学校及个人姓名等有关信息。

联系人：王老师 电子邮箱：lczhkkt@163.com

附件 1: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选题指南

附件 2: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申请评审书

附件 3: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设计论证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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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聊城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5 年度专项课题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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